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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探索行政争议审前和解的有效模式，推动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是构架社会大调解格局
的有机组成。

一起行政争议的和解，其司法价值、社会意义绝不止“一”。

审前和解

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威海探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高洪超 通讯员 孙艳旗

记者手记
世界上没有孤立的

事物，也没有陡然而生的
情绪，一切情绪的缘起都
在远处、在过去，是一种
定性积累，是一段人生经
历的结论。

在新事物、新关系层
出不穷的社会转型期，通
过哪种更具效率的裁判
手段，可以更有效地平复
社会情绪、均衡社会主体
权益、恢复社会秩序、重
建社会共同体的信任，归
根到底是社会公共治理
能力问题，这既可以简单
适用已有法律，也可以有
所创新。闪念之间，进退
之别，区别于社会公共治
理执行者的心态积极与
否、能力高下，区别于墨
守成规还是更具建设性。

对符合条件的案件
从“审中调解”到“审前和
解”，环翠法院的做法，无
疑是更具主动性、建设
性、积极性的现代社会治
理能力探索。

再回到王大娘的那
起案子，治安案件的行政
处罚标准，或许与个人认
知并不完全一致。但是，
罚与不罚、罚多罚少的差
别中，却是她、她的家庭
乃至几个家庭的大事件
和核心利益。

每一起行政争议纠
纷的背后，作为行政行为
相对人的原告人内心都
有一粒可变的情绪种子，
它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
可以放大也可以变小，可
以成草也可以成树甚至
可能成刺。

就此意义而言，环翠
法院行政争议审前和解
工作始于2018年底的探索
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上
线推行，无疑具有更高的
意义。

乡村、城市的社会实
际运行，有其丰富的逻辑
和弹性均衡；法律法规的
制定及其执行，也自有其
严格的逻辑和边界。两者
肯定并不完全一致，这其
中的交错空白，正需要提
高社会公共事务治理能
力来补救。

行政争议审前和解
正是这种能力之一。

在平静的乡村里生活了60多年，
王大娘绝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会在
2019-2020年如此开挂，成为三里五乡
的谈资和焦点：在自家门口赶集时因
为找零钱与他人冲突，又因不服行政
处罚，她打起了“民告官”官司。

事发现场没有监控录像，警方根
据双方当事人陈述、伤情轻重、住院
记录及目击者证词，做出了拘留王大
娘两天、对另一方不予处罚的决定。

王大娘不服气。她天然地认为，
都是冲突、互有撕扯，为什么只罚我，

“最起码的理是各打五十大板吧”。
这是一种颇有代表性的大众认

知。王大娘因不服治安处罚提起行政
诉讼，随后对方也提起民事诉讼，向
王大娘索赔近万元医疗费，行政与民
事纠纷相互交错，案件变得复杂、棘
手。按照以往的审判模式，这起纠纷
可能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审结，若当事
人仍不服判，更易引发后续矛盾。

然而，这起复杂的案中案，用了
不到两个月就顺利完结——— 2020年3
月25日，王大娘提起行政诉讼；5月7
日，民事赔偿协议达成；5月9日，行政
争议和解，王大娘撤诉。

一份由环翠区行政争议审前和
解中心和解员撰写的“关于王某一案
工作记录报告”全面、细致地呈现了
这起民告官纠纷得以和解背后的细
致工作：

3月25日，环翠法院行政审判庭法
官就是否愿意接受审前和解征询王
大娘意见，王大娘表示同意。随后，案
子交由王律师、姜律师主持和解。王
律师同时也担任着政府的法律顾问。

4月16日早晨8时44分，两位和解
员首次联系王大娘的代理人、她的女
儿开展和解工作。此后直到5月6日，
二人通过电话或微信，在王大娘及其
女儿、民事审判法官和行政机关负责
人之间进行了反复沟通、协调。通话
记录显示，姜律师最长一次电话打了
20多分钟。

在这起纠纷中，姜律师不仅是和
解员，更设身处地、灵活切换身份，起
到了免费法律顾问的多重作用。比
如，对于第三方提起的民事诉讼，王
大娘因担心陷入无休止的赔偿而不
知所措，姜律师善意提醒她可以约定

“一次性处理”条款。
最终，这起案件得以成功和解。

这也是山东法院行政争议审前和解
被纳入统一平台运行后，环翠法院指
导和解成功的首起案件。

在此之前，环翠法院就从行政争
议“案件数量少，后续问题、矛盾多
发”的实际出发，站在构建行政争议
大和解格局的高度，在行政争议案件
的审前和解方面做了大量实践探索。

行政争议与民事纠纷交错

复杂“案中案”两个月内成功化解

在威海率先成立行政争议审前和解中心

目的不限于“官司输赢”，而归于“社会互信”
2 0 1 8 年 1 1 月 7 日，“环翠

区行政争议审前和解中心”在
威海率先成立。中心由环翠区
司法局主导，环翠区法院进行
业务指导，由政府资深法律顾
问 组 成 和 解 团 队 ，担 任 和 解
员，制定了《关于行政争议审
前程序的若干规定》、《行政争
议审前和解中心工作流程》等
制度规范，并且有经费预算保
障。

我国行政诉讼法对可以调
解的行政案件做了明确规定。即
使是那些符合调解条件、能进行
调解的行政案件，调解成功率也
微乎其微，这是法官也是律师的
经验共识。对此，一些一线法官、
和解员(政府法律顾问、资深律
师)心里也没底儿：“行政争议审

前和解”，究竟能发挥多少作用？
行政争议，俗称“民告官”，

因涉及到政府机构的公信力，相
较于其他案件更受社会关注。

“民告官”案件的当事人，往往在
情绪控制、心理承受、实际利益
主张等方面都已到了极限，通俗
来讲，就是“肚子里有了气”。

对法院而言，行政案件审
判本身并不难，难的是案件背
后法律关系的修复。实践证明，
行政争议处理不慎则可能加剧
矛盾，在根本上与修复社会环
境、稳定社会秩序的审判价值
相背离，尤其是处于社会转型
期，这种背离更加突出，肚子的
气往往会升级外显为“戾气”。

但是如果能成功走好“和
解”这条路，不仅能促进案件本

身了结，更能推动行政争议的实
质性化解。正是在丰富的调研与
实践基础上，环翠区行政争议审
前和解中心成立了。

中心成立后不到20天，环翠
法院行政审判庭便指导完成了3
起行政争议的审前和解。

这时候，行政案件审前和解
方面的实践还不是很多。环翠法
院边摸索边前行，到2019年底
共促成了9起行政争议的顺利和
解，探索出了一条行政争议审前
和解的环翠样板。

2019年年底，山东法院行
政争议审前和解被正式纳入统
一平台开始线上运行。这意味
着，具有前瞻探索性质的行政争
议审前和解工作得到认可并进
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争议化解要从源头发力

情绪问题要重视，“气”不能升级成“戾气”

每一起行政争议的和解，需
要从表面冲突挖掘深层矛盾，找
到当事人的那股“气”，从源头将
它捋平、捋顺。

乙某曾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今年初因未能通过从业背景审查
而被行政机关宣告撤销资格。

对于行政机关指出的他曾
于2009年酒后驾车这个事实，乙
某不否认，但他“气”在，酒驾事
实在先，但自己已于2018年取得
出租车驾驶资格，为什么当时可

以取得资格，两年后，又要撤销
资格？

这种变化的背后，其实是社
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公共治理能
力的提高——— 部门数据上网、联
网、共享的结果。

经过当事人同意，案件进入
到行政争议审前和解中心。中心
和解员在了解了乙某的情绪后，
安排乙某与行政机关代表坐下
来，从头梳理了乙某资格证取得
的材料，展示了《出租汽车驾驶员

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等相关文件，
乙某看了材料，情绪逐渐平复。

除了“气不过”，乙某还以为
他于2016年拿到的经营性道路货
物运输驾驶员证、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驾驶员证、经营性道路旅客
运输驾驶员证也被撤销，实际上
此次撤销的只是巡游出租汽车驾
驶员证，他仍可以从事普通货运、
危货运输及客运运输。

“气”顺了，乙某的案件最终
成功和解。

行政争议和解的社会影响

意义不止于当事人，更在修复和重建社会信任

相对于民事纠纷，行政案件
数量少但化解难度大，且行政诉
讼的多发领域，恰恰也是当前社
会矛盾的高烈度领域。行政诉讼
的原告方往往有受害者心态、情
绪化严重，除了直接利益因素，
更多的是情绪积累或情绪对抗，
也就是“以气制气”，若处理不
当，这种“气”很有可能会演变
成大面积的“戾气”。

从这个意义上说，相比于
民事案件的个人利益修复，行
政 争 议 纠 纷 的 社 会 涉 及 面 更
广、关注度更高，因此，和解的

意义更加深远，甚至可以说是
重建原告对于社会、对于政府
的信任。推而言之，如果能提高
行政案件的和解比例，这项工
作之于整个社会将起到深远的
积极意义。

为了尽最大努力实现这个
意义，环翠法院从和解的各个
方面进行跟踪、调研，挖掘利于
实 现 行 政 争 议 和 解 的 每 个 细
节。

成立一年半以来，环翠区
行政争议审前和解中心共指导
完成了 1 3起争议的和解，案件

性质涉及行政处罚、行政强制、
房屋登记、行政许可、生育保险
金给予等。

相较于民事纠纷的诉前调
解，行政争议审前和解的比例
低了很多，这是由行政案件自
身性质特殊、行政争议总体上
矛 盾 较 为 突 出 等 因 素 所 决 定
的。但行政争议审前和解机制
不仅减轻了法院的压力，节省
了行政和司法资源，更重要的
是促进了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
解 ，维 护 了 群 众 的 合 法 权 益 ，
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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